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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

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自 2016 年 7月 1日起执

行。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增加公司 2016年 1-9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约 4,873.54万元。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10月 20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同意相关会计

估计的变更，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情况概述  

公司光伏发电业务在近两年运行后逐渐形成规模，根据相关补贴政策及实际电站

运营经验，针对电力板块应收款项的构成，同时参考同行业的情况，为了能够更加公

允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拟对公司应收款项的信用风险特征进行细化，对

新能源补贴所形成的应收款项由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变更为单独作为一种信

用风险特征组合——新能源补贴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二、会计估计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起始日期为 2016年 7月 1日  

三、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1、变更前的应收款项会计估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略） 

（2）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略） 

（3）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应收款项）以及

未单独测试的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按以下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类型 确定组合的依据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状态 账龄分析法 

保证金组合 资产类型 
以历史损失率为基础 

估计未来现金流量 

A、对账龄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如下：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 1年） 5 5 

1-2年 20 20 

2-3年 50 50 

3年以上 100 100 

B、对保证金组合，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说明如下： 

组合名称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保证金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不计提坏账准备 

2、变更后的应收款项会计估计：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略） 

（2）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略） 

（3）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应收款项）以及

未单独测试的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按以下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类型 确定组合的依据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状态 账龄分析法 

保证金组合 资产类型 
以历史损失率为基础 

估计未来现金流量 

新能源补贴组合 补贴类型 
以历史损失率为基础 

估计未来现金流量 

A、对账龄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如下：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 1年） 5 5 

1-2年 20 20 

2-3年 50 50 

3年以上 100 100 

B、对账龄组合、新能源补贴组合，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说明如下： 

组合名称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保证金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不计提坏账准备 

新能源补贴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不计提坏账准备 

四、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

报告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不会对以往年度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2、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本次会计估计预计增加 2016年 1-9月份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4,873.54万元。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的

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影响比例未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

50%，也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股东权益的 50%，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需要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法规政策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新能源补贴所形

成的应收款项坏账计提的会计估计进行了变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及相关解释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变更后的

会计估计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相比更接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以前年

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无须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六、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和要求，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变更依据真实、可靠，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形。变更后的会

计估计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的审议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2、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和要求，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0月 20日 

 

 

 

 

 


